附件1

本次抽查依据和抽查项目

一、奶嘴
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嘴》（GB 4806.2-2015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奶嘴抽查项目包括外观、总迁移量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锌（Zn）迁移量、挥发性物质、2,6-二-叔丁基对甲苯酚迁移量、2,2'-亚甲基双-（4-甲基-6-叔丁基苯酚）迁移量、N-亚硝胺和N-亚硝胺可生成物释放量（人工唾液）（N-亚硝胺）、N-亚硝胺和N-亚硝胺可生成物释放量（人工唾液）（N-亚硝胺可生成物）。
二、婴幼儿塑料餐饮具
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9685-201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》（GB 4806.6-2016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婴幼儿塑料餐饮具的抽查项目包括感官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总迁移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脱色试验、氯乙烯[SML]或[QM]、1,1-二氯乙烷[SML]或[QM]、辛烯[SML]、乙酸锌（以锌计）[SML]、乙烯[QM]、苯乙烯[QM]、以锑计[SML]、4,4'-亚异丙基二苯酚（双酚A）[SML]、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特定迁移量、邻苯二甲酸二（α-乙基己酯）特定迁移量。
三、食品用塑料容器
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、《包装容器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（PET）瓶坯》（BB/T 0060-2012）、《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》（GB/T 18006.1-2009）、《聚酯（PET）无汽饮料瓶》（QB/T 2357-1998）、《密胺塑料餐具》（QB/T 1999-199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》（GB 14934-2016）、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（PET）塑料瓶》（Q/HZHY 1-2022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
食品用塑料容器工具抽查项目包括感官、容量偏差、跌落强度、密封性能、尺寸偏差、质量偏差、粘度降、悬吊试验、抗压试验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总迁移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脱色试验、氯乙烯或[QM]、1,1-二氯乙烷[QM]、辛烯[SML]、乙酸锌（以锌计）[SML]、乙烯[QM]、苯乙烯[QM]、以锑计[SML]、乙醛含量、铅（4%乙酸，回流0.5h）、氯乙烯单体、温湿度调节处理。
四、食品用塑料膜（袋）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、《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》（GB 9683-1988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9685-201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》（GB 4806.6-2016）、《双向拉伸尼龙（BOPA）/低密度聚乙烯（LDPE）复合膜、袋》（QB/T 1871-1993）、《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》（GB/T 8946-2013）、《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》（GB/T 10457-2009）、《多层复合膜、袋》（Q/HZLX 001-2022）、《食品包装用复合膜、袋及封口膜》（Q/HZXFX 01-2020）、《包装膜及包装袋》（Q/HZBP 01-2022）、《食品包装用多层共挤膜、袋》（Q/HZ 001-2022）、《多层复合食品包装膜、袋》（Q/SSBZ 001-2019）、《食品包装用非复合膜、袋》（Q/HZLH 1-2020）、《包装用膜、袋》（Q/HZDK 01-2017）、《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、袋》（Q/HZXY 02-2021）、《食品包装用聚乙烯吹塑保鲜袋》（Q/KJ 2-2020）、《保鲜袋》（Q/FZXY 010-2022）、《高密度聚乙烯吹塑薄膜保鲜袋》（Q/STJC 002-2020）、《食品保鲜袋》（Q/LMGL 09-2022）、《食品用聚乙烯（PE）保鲜袋》（Q/JYSF 1-2019）、《食品（PE）保鲜袋》（Q/LHBZ 01-2020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
1.非复合膜（袋）抽查项目包括高锰酸钾消耗量、总迁移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脱色试验、氯乙烯[SML]或[QM]、1,1-二氯乙烷[SML]或[QM]、辛烯[SML]、乙酸锌（以锌计）[SML]、乙烯[QM]、苯乙烯[QM]、以锑计[SML]、厚度、雾度、透光率、摩擦系数、宽度、长度、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、热收缩率、热封强度、润湿张力、密度、平均密度、透湿率的测定、气体透过率、直角撕裂强度、温湿度调节处理。
2.商品零售包装袋抽查项目包括长度偏差、宽度偏差、厚度偏差、提吊试验、跌落试验、漏水性、封合强度、落镖冲击、温湿度调节处理。
3.复合膜（袋）抽查项目包括高锰酸钾消耗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甲苯二胺、溶剂残留总量、苯系物含量、厚度、宽度、长度、剥离力、热合强度、封合强度、口盖的位置偏差、复合塑料膜与纸粘结度、光标间距、内层塑料膜定量、挺度、拉断力、断裂标称应变、直角撕裂力、水蒸气透过量、氧气透过量、耐压性能、跌落性能、耐热性、耐高温介质、穿刺强度、耐油性、耐寒性、抗摆锤冲击能、光线透过率、雾度、摩擦系数、尺寸偏差、温湿度调节处理。
五、密胺餐具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、《密胺塑料餐具》（QB/T 1999-1994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抽查项目
密胺餐具抽查项目包括高锰酸钾消耗量、总迁移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脱色试验、三聚氰胺[SML]、以甲醛计[SML（T）]、耐干热性、耐低温性、耐湿热性、翘曲、跌落、耐污染性。
六、一次性塑料餐饮具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、《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》（GB/T 18006.1-2009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》（GB 14934-2016）、《聚酯（PET）无汽饮料瓶》（QB/T 2357-1998）、《食品接触用塑料盖》（Q/YST 1-2019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
一次性塑料餐饮具抽查项目包括感官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总迁移量、重金属、脱色试验、特定迁移量（以锑计）（限PET材质）、特定迁移总量（以己内酰胺计）（限PA材质）、氯乙烯迁移量（限PVC材质）、特定迁移总量（以对苯二甲酸计）（限PET材质）、特定迁移总量（以乙二醇计）（限PET材质）、1,3-丁二烯迁移量（限有丁二烯单体的聚合物）、苯乙烯和乙苯残留量（限PS材质）、邻苯类增塑剂迁移量（限PVC材质）、容积偏差、耐温试验、漏水试验、负重试验、盖提连接对折试验、跌落试验、耐微波炉试验、含水量（植物天然模塑餐具）、霉菌、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。
七、食品用金属制品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9-201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》（GB 4806.10-2016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
食品用金属制品抽查项目包括砷（As）迁移量、镉（Cd）迁移量、铅（Pb）迁移量、铬（Cr）迁移量、镍（Ni）迁移量。
八、电热电动食品加工设备
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9-2016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抽查项目

电热电动食品加工设备与食品接触部分（聚丙烯材质）抽查项目包括感官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总迁移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；与食品接触的金属材料及制品抽查项目包括感官、砷（As）迁移量、镉（Cd）迁移量、铅（Pb）迁移量、铬（Cr）迁移量、镍（Ni）迁移量。
九、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8-2016）、《纸碗》（GB/T 27591-2011）、《纸杯》（GB/T 27590-201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》（GB 4806.7-2016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抽查项目

1.淋膜纸杯抽查项目包括总迁移量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、铅（以Pb计）、砷（以As计）、荧光性物质（254nm，365nm）、甲醛、杯身挺度、容量偏差、渗漏试验、霉菌。
2.纸盒、纸碗抽查项目包括总迁移量、高锰酸钾消耗量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、铅（以Pb计）、砷（以As计）、荧光性物质（254nm，365nm）、甲醛、抗压强度、容量偏差、渗漏性能、霉菌、负重性能、尺寸偏差、盖体对折性能、耐温试验。
十、餐具洗涤剂

（一）抽查依据

抽查依据是《手洗餐具用洗涤剂》（GB/T 9985-2000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查项目

餐具洗涤剂抽查项目包括pH、荧光增白剂、甲醇、甲醛、砷（以As计）、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。


